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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由来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工程原名为“东莞市虎门港沙田港区三

期工程”，原建设单位为“广东鸿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现业主单位为“东莞港

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拟建单位为东莞港三期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9年 08月 18日，是东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项目性质为改建项目（经营性）。项目选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港（原

虎门港，下同）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

东莞港是广东省沿海地区性重要港口和地区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是东莞

滨海湾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引擎，是东莞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与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是东莞市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国际制造名城和

珠三角创新创业基地的重要支撑。东莞港将以集装箱、能源、原材料及汽车运输为

主，兼顾散杂货的中转运输。具备港口基本功能，拓展航运服务、现代物流和保税

服务等综合服务功能。

东莞港重点建设沙田港区西大坦商贸主港区、立沙岛石化仓储及精细化学工业

园、麻涌港区新沙南作业区、西大坦物流基地、东莞港中心服务区沙田港区。经过

近些年的开发建设，东莞港已初具发展规模，落户企业中不乏荷兰孚宝、新加坡港

务集团、中海油、中石油、赤湾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已有 22个深水泊位获得国家、

省有关部门核准；港口、物流、临港产业功能全面形成；道路交通网络完善，管网

配套齐全，中心区商贸集聚。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作为东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资源，对东莞

港的腾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腹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港口吞

吐量连年增长，公共码头通过能力不足现象正逐步显现，因此，加快东莞港沙田港

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的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东莞港总体规划（2020~2035）》，东莞港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拟在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建设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

头改造工程。拟建工程位于西大坦作业区已建 9#和 10#泊位。东莞市虎门港沙田港

区三期工程（简称“现有工程”）于 2015年 7月 1日正式开工建设；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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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完成第一阶段竣工验收，2020年 8月组织开展了码头新建成部分自主验收会议，

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 3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沿海和内河港口码头改建扩建

工作的通知》，加快码头改建、扩建，可更充分发挥已有资源潜力，在基本不新增

或少量新增岸线和水域、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码头靠泊等级、作业效率和安全

环保水平的有效提升；主要内容包括准确把握码头改建、扩建工作范围，合理优化

码头改建、扩建程序要求，强化码头改建、扩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协同做好码

头改建、扩建组织实施。通过对水域、陆域条件以及附属设施等改造，达到预留等

级能力。

本项目根据运量发展要求，通过新增 2 台集装箱装卸桥、4台多用途门机，调

整后，码头设计通过能力可达集装箱 98万 TEU（包含危险品货物集装箱）、件杂货

60万吨，滚装汽车 26万辆，其中在码头装卸的危险品货物集装箱种类有：2.1类、

2.2 类、3类、4.1 类、5.1 类、6.1类、8类和 9类，其中 8类、9 类固态危险品货

物的集装箱所载货物无副危险性，包装类非Ⅰ、Ⅱ类且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时，可在

普通货物集装箱重箱堆场指定区域混堆。

本项目改造工程方案没有水工构筑物施工。码头停泊水域保持 5万吨级，停泊

水域设计底标高为-14.3m、宽度为 65m。停泊水域港池用海面积保持原批复的 4.0842

公顷，停泊水域港池无需进行疏浚。回旋水域设于码头正前方，采用椭圆形布置，

尺度与原先的一致，也即是沿水流方向长度 735m、垂直水流方向宽度 440m。经复

核，导助航设施不需要新建或改造。

经分析，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符合《广东

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东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

划》《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年）》《东莞港总体规划（2020-2035年）》

等相关规划相符合；本项目用海不占用广东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自然保护地，不占用自然岸线；项目建设与广东省“三区三

线”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相符合。项目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项目

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够较好地发挥项目所在海域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优势。经分析，在业主单位切实落实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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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海洋环境影响）的角度考虑，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

程项目建设可行。

本工程所在地理位置图见图 1.1-1。

图 1.1–1 本工程所在地理位置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等文件相应要求，建设单位组织开展东莞港沙田

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

1.2编制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 8月 23日，2023年 10月

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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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修正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年 12月 29日第三次修正；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修订；

（9）《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8年 7月 16

日发布，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10）《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

部，2018年 10月 12日；

（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1.3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提出：无论是专项规划还是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凡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应当在规划草案、建设项目草案报

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

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并要求编制单位报送审查时附具对意见采纳或不采纳的说

明。这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环境权益奠定了明确的法律基础，

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公众参与的地位。

1.4公众参与的目的

公众参与是指项目建设方通过环评工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

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知认可，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和威胁，

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机制，可使项目影响区的公众能及时了解关

于环境问题的信息，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设方案的决策与顺

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让公众帮助辨析项目可能引起的重大尤其是许多潜在环境问

题，了解公众关注的保护目标或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措施，使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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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目标得到有效的保护。了解公众的看法、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为维护公众

的切身利益，找到依据，使公众对项目建设的环保措施的实施起到监督作用；增强

项目环评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确保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合理性；通过公众参

与，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总之，环评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可

提高环评的有效性，并在公众参与的活动中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进一步促进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项

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

1.5公众参与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并结合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

参与工作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公告、登报纸公示等形式，

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1.6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根据《东莞港总体规划（2020~2035）》，东莞港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简

称“建设单位”）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在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建设东莞港沙田港区

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简称“本工程”或“本项目”）。

本项目根据运量发展要求，通过新增 2 台集装箱装卸桥、4台多用途门机，调

整后，码头设计通过能力可达集装箱 98万 TEU（包含危险品货物集装箱）、件杂货

60万吨，滚装汽车 26万辆，其中在码头装卸的危险品货物集装箱种类有：2.1类、

2.2 类、3类、4.1 类、5.1 类、6.1类、8类和 9类，其中 8类、9 类固态危险品货

物的集装箱所载货物无副危险性，包装类非Ⅰ、Ⅱ类且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时，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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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货物集装箱重箱堆场指定区域混堆。

本项目改造工程方案没有水工构筑物施工，码头停泊水域保持 5万吨级，停泊

水域尺度、港池用海面积不变，港池无需疏浚。回旋水域设于码头正前方，采用椭

圆形布置，尺度与原先的一致。经复核，本工程项目不需要新建或改造导助航设施。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5月 6日委托中海云天（广东）海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书见附件 1）。

建设单位在确定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

络平台对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公开时间为 2024年 5月

11日起，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示、登报

纸、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进行公

开，征求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本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示的起止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1日至 11月 25日或之后，不少于 10个工作日；此外，于 2024年 11月 15日和

11月 20日，在 10个工作日内分别两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公示；从 2024年 11

月 12日起，在本工程附近的镇、社区宣传栏或公众场所张贴公告，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在进行上述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建设单位目前未收到公众任何反馈意

见；在此基础上，建设单位组织编写了《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

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过程执行情况见下表 1.6-1。
表 1.6-1 公众参与过程执行情况表

阶段 实施时间 实施内容和方式 实施单位

第一次

公示

第一次信息公示时间

为 2024 年 5 月 11 日

起，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2024 年 5 月 11日起，在东莞港务集团（本

项目建设单位的上级公司）的网站上进行了

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公示链接为：https://www.dgportgroup.com/
article /1461/51.html 建设单位：

东莞港三期

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第二次

公示

2024年 11月 11日起

进行第二次公示（环

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 10个工作日。

本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

后，2024年 11月 11日起，在东莞港务集团

的网站上进行了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

第二次公示，公示链接为： https://www.
dgportgroup.com/article/1559/51.html；此外，

于 2024年 11月 15日和 11月 20日，分别两

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公示；从 2024 年

https://www.dgportgroup.com/article
https://www.dgportgroup.com/article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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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 日起，在本工程附近的镇、社区宣

传栏或公众场所张贴公告，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报批前

公示

拟于 2024年 11月 29
日进行

实施内容和方式待定

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评价机构后

7个工作日内，向公众公告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内容为：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

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获取《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5月 6日委托“中海云天（广东）海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书》见后面附件 1），并于 2024年 5月 11

日在东莞港务集团（本项目建设单位的上级公司）的网站上进行了本工程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链接为：https://www.dgportgroup.com/ article

/1461/51.html，连续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见表 2.1-1。本工程项目

环评《委托书》签订日期为 2024年 5月 6日，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时间为 2024年

5月 11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

（签订委托书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第一次公示）的要求。

表 2.1-1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内容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工程用海调整

（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责任主

体，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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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工程用海调整

（升级改造）项目（简称“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向公众公开本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工程用海调整（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性质：改扩建（升级改造）工程

地理位置：本项目选址位于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 9#和 10#泊位所在海域。

项目概况：东莞市虎门港沙田港区三期工程（原项目）建设规模为 2个 5万吨级多用途

泊位（码头水工结构按靠泊 7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和建设），设计年通过能力为件杂货

60万吨，集装箱 20万 TEU，滚装汽车 26万辆。泊位采用顺岸式布置，长 648m，码头面

高程为 5.0m，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宽度为 65m，底标高-14.3m，回旋水域布置于码头正前方，

长轴为 735m，短轴为 440m，底标高为-13.0m。原项目已于 2015年 7月 1日正式开工建设，

2019年 11月 26日完成第一阶段竣工验收。自码头竣工验收迄今为止，码头正常合规经营，

未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本项目的升级改造工程的主要内容为：1、码头泊位等级升级至 7万吨级。原项目码头

结构按 7万吨级设计、建造及验收，现根据主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办理泊位等级升级。码头水

工构筑物长度保持原来的 648m不变，没有水工构筑物施工。码头停泊水域将从原来的 5万

吨级调整为 7万吨级，港池需要按照 7万吨级码头底高程进行疏浚。疏浚量暂按照 5万立方

米预估。2、危险品资质申请：办理码头危险品只装只取（8、9类允许混堆的货物堆存）资

质，涉及第 2.1类、3类、4.1类、5.1类、6.1类、8类和 9类。3、新增装卸工艺设备：在

原初步设计以外增加 2台岸桥、2台多用途门机规格调整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东莞港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经理

电话：0769-88668008-301

电子邮箱：liutao-hf@dgportgroup.com

通信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港口大道港前路 3号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海云天（广东）海洋技术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详见网络链接的附件 1。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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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

附件 1：公众意见表.doc

东莞港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11日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采取网上公示的方式向公众公告项目环评信息。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5月 6日确定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于 2024年

5月 11 日起，连续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在东莞港务集团（本工程建设单位的上级

公司）网站上进行了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链接为：

https://www.dgportgroup.com/ article /1461/51.html，网站公示截屏见图 2.2-1。

http://www.raoping.gov.cn/attachment/0/487/487450/36742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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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

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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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本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东

莞港务集团（本工程建设单位的上级公司）网站上进行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的要求。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的不少于 10个工作日中，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

3 第二次（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公众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版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获取《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示、登报纸、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将

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和获取《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进行公开，征求本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

本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从 2024年 11月 11日起，在东

莞港务集团（本工程建设单位的上级公司）的网站上进行了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的第二次公示，公示链接为： https://www. dgportgroup.com/article/

1559/51.html；此外，于 2024 年 11月 15日和 11月 20日，分别两次在《南方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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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登报公示；从 2024年 11月 12日起，在本工程附近的镇、社区宣传栏或公众场

所张贴公告，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内容见表

3.1-1。

上述公众参与公示的程序、时间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公众参与工作程序、时间均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表 3.1-1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内容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为使社会公众了解、参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东

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稿）全文进行公示，并公开以下信息，以进一步公开征求可能受工程建设影响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对与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

建设地点：本工程选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 9#和 10#泊位。

项目概况：东莞市虎门港沙田港区三期工程（原项目）建设规模为 2个 5万吨级多用途

泊位（码头水工结构按靠泊 7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和建设），设计年通过能力为件杂货

60万吨，集装箱 20万 TEU，滚装汽车 26万辆。泊位采用顺岸式布置，长 648m，码头面

高程为 5.0m，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宽度为 65m，底标高-14.3m，回旋水域布置于码头正前方，

长轴为 735m，短轴为 440m，底标高为-13.0m。原项目已于 2015年 7月 1日正式开工建设，

2019年 11月 26日完成第一阶段竣工验收。自码头竣工验收迄今为止，码头正常合规经营，

未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本项目改造工程的主要内容为：1、码头水工构筑物长度保持原来的 648m不变，没有水

工构筑物施工，不进行疏浚。2、危险品资质申请：办理码头危险品只装只取（8、9类允许

混堆的货物堆存）资质，涉及第 2.1类、3类、4.1类、5.1类、6.1类、8类和 9 类。3、码

头前沿新增 2台 65t-51m 岸桥，4台 45t-35m 多用途门机变更为 45t-45m 多用途门机，堆场

新增 2台 ERTG、1台空箱堆高机，拆装箱场地新增 1台正面吊，新增租用 6台集装箱牵引

车和 8台集装箱半挂车，且在重箱堆场设置危险货物箱堆存区。9#泊位后方件杂货堆场调整

为空箱堆场。在 9#泊位后方重箱堆场设置 8.9类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存区。

本项目主要在现有工程用地范围内依托现有堆场、装卸设备和泊位新增集装箱吞吐量及

危险货物直装直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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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东莞港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经理

电话：0769-88668008-301

电子邮箱：liutao-hf@dgportgroup.com

通信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港口大道港前路 3号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中海云天（广东）海洋技术有限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纸质报告书的查阅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稿全文（电子版）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位，或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地址查阅。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可能受本工程建设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附件 2）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邮箱，或以电话、

信函、面谈等形式对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提

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

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承诺不会用于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之外的用途。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后 10个工作日以内，具体起止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1日—2024年 11月 25日。

附件 1：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稿）

附件 2：《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东莞港三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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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

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3.2.1网络公示

《东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1月 11日至 11月 25日连续不少于 10个

工作日，在东莞港务集团（本工程建设单位的上级公司）的网站上进行了本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链接为：https://www. dgportgroup.com/article/

1559/51.html。有关网站公示的截屏见图 3.2-1。

建设单位通过其上级公司东莞港务集团的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的相关要求。



15

图 3.2.1-1建设单位通过其上级公司的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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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在《东

莞港沙田港区西大坦作业区三期码头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1月 15日和 11月 20日，分别两次在《南方都市报》

登报公示，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2.2-1和图 3.2.2-2。

图 3.2.2-1 于 2024年 11月 15日和 11月 20日在《南方都市报》上的公示（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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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于 2024年 11月 15日和 11月 20日在《南方都市报》上的公示（局部放大后）

登报载体符合性分析：《南方都市报》在广东省全省范围内发行量较大，为本

工程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在该报纸公示，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关于报纸公示载体、

公示期间不少于 2次的要求。

3.2.3张贴公告

为方便本工程项目所在地公众了解本工程项目环评信息，建设单位在进行环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同时，以在本工程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区域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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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形式，进行了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持续时间不少于 10个工

作日。具体公示张贴照片见图 3.2.3-1。

本工程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张贴公告地点选取本工程项目周边的

镇、社区的宣传栏、布告栏或者公众场所作为张贴区域，在这种易于公众知悉的场

所张贴公告，并持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2024年 1月 12日~11月 26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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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东莞市沙田镇福禄沙村的公用信息发布栏上张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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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项目建设单位门口墙上张贴的公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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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门口墙上张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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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东莞市沙田镇福禄沙村石塘头小组一队公布栏张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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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东莞市沙田镇万合中心门口张贴的公告

图 3.2.3-1 第二次（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在本工程所在地及附近张贴公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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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环评报告书查阅情况

在第二次公众参与（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示了本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以及

下载《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可通过网络链接、到建设单位办公地址处查阅本次公众参与公示信

息、《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在第二次公示期间，未

收到公众要求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求。

3.4公众提出意见的情况

在《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网络、报纸和张贴公示的不少于 10个

工作日中，均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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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第一次、第二次公众参与的全过程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

环评报告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

本工程项目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将始终把环保问题作为重点，认

真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做好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的工作，尽

可能减少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争取公众持久的支持。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和第二次（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本工程建设单

位均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和环保方面的反馈意见。因此，不存在

是否采纳公众意见的问题。

4.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和第二次（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本工程建设单

位均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和环保方面的反馈意见。因此，不存在

未采纳公众意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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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前，建设单位拟于 2024年 11月 29日左右，在东莞港务集团网站上公开拟报批

的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稿）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5.2公开方式

公开网址：在本工程建设单位上级公司——东莞港务集团的网站上（具体网

址待公示后提供）公开拟报批的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稿）全文和《公众

参与说明》（报批前的版本）。

公开时间： 2024年 11月 29日，公开时间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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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本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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